2025年湛江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根据《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等相关规定，需定期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居民参加体育锻炼情况是为《健康广东行动（2019-2030年）》《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实施纲要》以及文明城市测评等重点工作提供评估指标。本次湛江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的开展旨在及时全面了解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基本情况，为科学评估全民健身工作阶段性成果提供数据支持，为建立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提供保障。 
一、组织机构 
成立湛江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社会文艺和群众体育科负责协调、统筹本次调查工作，湛江市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负责协助工作组织实施。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属地开展调查工作。 
（一）领导小组
组  长：车  洁
副组长：莫智铣
成  员：马蛟学、陈  科、王  平、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分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领导
（二）工作小组
组  长：马蛟学
副组长：王  平、李子勤
成  员：梁启业、李炎东、黄锦辉、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相关工作负责人。
二、调查主要内容 
（一）城乡居民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 
（二）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三）城乡居民参加体育健身的组织形式 
（四）城乡居民体育健身的场所与设施情况 
（五）城乡居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情况 
（六）城乡居民参加体育健身赛事情况 
（七）城乡居民接受体育健身指导情况 
（八）城乡居民掌握健身知识情况 
（九）城乡居民健身态度情况 
（十）城乡居民健身习惯情况 
（十一）城乡居民体育消费情况 
（十二）各县（市、区）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状况及资源配置 
三、抽样范围及样本量分配 
（一）参与调查的抽样县（市、区）
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根据往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的抽样县（市、区）情况，以及各地市不同县（市、区）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情况等因素，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从我市抽取霞山区、麻章区作为城镇样本，廉江市、雷州市为农村样本。
（二）调查对象及样本分配 
本次调查的目标总体为 2005年1月1日前（含2005年1月1日）出生的常住居民（当地居住满6个月以上）。按照性别、城乡、年龄组进行样本分配，共计24个组别，每个组别抽取80人，各县（市、区）需分别完成调查样本480人，合计完成1920人。
 湛江市抽样调查样本量分布表
	类别
组别年龄
	城镇
	农村
	小计

	
	男
	女
	男
	女
	

	
	20～29岁
	80
	80
	80
	80
	320

	
	30～39岁
	80
	80
	80
	80
	320

	
	40～49岁
	80
	80
	80
	80
	320

	
	50～59岁
	80
	80
	80
	80
	320

	
	60～69岁
	80
	80
	80
	80
	320

	
	70岁以上
	80
	80
	80
	80
	320

	合计
	480
	480
	480
	480
	1920


四、抽样方法和样本量 
（一）抽样原则 
1.样本要对各市有代表性，即各市独立构成样本总体。 
2.科学性和节约化原则，即保证抽样的科学性的基础上，以最少的样本量作为本次的调研对象。 
3.长期稳定性原则，各地市调查样本采集必须沿用 2023年广东省全民健身状况调查工作开展所抽取的县（区）、抽样街道（乡镇）和抽样居委（村委），原则上不改变各地原有的抽样点，如需改变须上报广东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批准方可执行。
（二）样本的分层及数量 
本次调查按照五阶段分层，沿用 2024年的各级抽样点，以地级市为初级单位，在全省21个地级市等量抽样，每个地市需完成1920人的调查任务。各阶段抽样方法和样本分配见表。
	抽样阶段
	样本分配

	第一阶段
	抽取 2 个区（县）

	第二阶段
	抽取 2 个街道（乡镇）

	第三阶段
	抽取 2个居委（村委）

	第四阶段
	抽取 120 个抽样家庭户、120 个替补家庭户

	第五阶段
	抽取2005年1月1日前（含2004年1月1日）出生的常住居民1人


第一至第三阶段沿用 202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抽取的抽样区（县）、抽样街道（乡镇）和抽样居（村）委会。样本量等量分配，每个抽样居委（村委）共需完成 120人见表（按照年龄和性别等量分配，共 12 个组别，每个组别完成10人）。
	组别年龄
	1 个居委或 1 个村委
	小计

	
	男
	女
	

	20≤年龄30 岁
	10
	10
	20

	30≤年龄40 岁
	10
	10
	20

	40≤年龄50 岁
	10
	10
	20

	50≤年龄60 岁
	10
	10
	20

	60≤年龄70 岁
	10
	10
	20

	年龄≥70 岁
	10
	10
	20

	合计
	60
	60
	120


第四阶段：第一步对每个抽样居（村）委会中的家庭户，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 120 个家庭户作为抽样家庭户；第二步再对剩下非抽样家庭户继续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 120 个家庭户作为替补家庭户。因为按照一个家庭户随机抽取一个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开展全民健身调查原则，每个居（村）委调查 120 人，约需 120 个家庭户作为抽样家庭户。确定的样本户可能存在一定的失访（失访率约为 20%），仅需24个家庭户作为替补家庭户，但考虑到一户一人，年龄和性别均衡较难实现，故按失访率 100%计算，最终约需 120 个家庭户作为替补家庭户。替补家庭户是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启用：当某个居委（村委）完成所有抽样家庭户后，可能因空户、拒访、没有20周岁的人群、某些年龄性别组别人群调查样本不足等原因，仍不能达到至少完成 120 户样本量，且各年龄性别组别均为至少 10 户样本量的要求，才能申请启用该居委（村委）的替补家庭户，每次发放的替补家庭户数量将根据未完成样本量、实际失访率以及剩余替补家庭户情况进行发放，即：（未完成样本量+未完成样本量*实际失访率）<剩余替补家庭户数量，则发放后者数量，否则发放前者数量。
第五阶段：第一步对每个抽样家庭户或替补家庭户中 20 周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当地居住满 6 个月以上）按照“先男性、后女性，年龄分别从大到小”排序，对应编号 1、2、...、n（指“该户 20 周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人数），相关信息填写至表格（附表 2）；第二步从该户 20 周岁及以上的常住 居民中随机抽取一名居民作为该户采访对象，并在附表2该居民对应位置打“√”后，对该居民进行访谈。举例说明：假设广州市天河区 XX 街道 XX 居委 XX 家庭共有 3 名 20 周岁及以上的常住家庭成员，分别为张三（女，5周岁）、李四（男，23周岁）、赵武（女，22 周岁），需从中抽取一名成员作为采访对象。首先对该三名成员按“先男性、后女性，年龄分别从大到小”排序并编号，李四、张三、赵武，对应编号为 1、2、3；随机抽取李四作为采访对象，在附表 2 李四对应位置打“√”后，对其进行访谈。
（三）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调查放弃原则 
如果某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发生以下其中一种情况，视为无法进行调查，可以放弃该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的调查： 
1.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的信息有误，空户、地址不对等，予以放弃；
2.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不在家，与当地村/居委会联系或直接与该户联系，重新预约调查时间，必须至少进行三次联系，同一天中的多次联系只算一次。如已确知在调查时间内，不可能采访调查对象（例如外出打工），予以放弃；
3.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没有2005年1月1日前（含 2005年1月1日）出生的常住居民，予以放弃；
4.调查对象拒绝调查时，尽量说服调查对象配合调查，如调查对象始终不予配合，则与当地村/居委会联系，重新安排时间，由调查队长亲自联系或安排另一位更有经验的调查员调查。如仍旧不配合，予以放弃；
5.调查对象因健康原因不能接受调查，如存在认知或语言障碍等无法正常接受调查者，予以放弃。如果调查对象有可能在调查期间内康复（例如感冒发烧），则预约第二次调查时间。
6.一旦申请下一轮替补家庭户，其余失访的家庭户均无法重新访谈。
五、工作职责与任务
（一）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制定本市《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实施方案》，明确组织架构、实施计划、工作要求，领导本市调查工作的开展。 
2.依托各调研区（县）体育行政部门成立调查队，完成具体数据采集任务；其中市体育行政部门人员担任督导员，督导员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调查区（县）的抽样、问卷调查质量监控等工作。 
3.拨付调研工作经费。 
（二）湛江市体育中心
1.协助市局培训县（市、区）调查队开展业务；
2.协助指导负责抽样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以及街道（乡镇）相关部门按照《工作方案》要求采集各项调查所需的信息资料并完成上报。
3.协助监督和指导各抽样县（市、区）完成调查数据采集、汇总、上报工作，汇总调查工作的相关图片、视频等资料，做好工作总结。
（三）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 
1.成立相关组织机构，领导本区（市）调查工作。 
2.成立调查队，完成问卷调查任务。 
3.调查队的构成与任务 
（1）按照工作部署，吸纳具有体育健身知识的人员组建调研队，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相关培训，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参与调查工作。 
（2）每支队伍必须配备督导员和访问员，负责本地区的抽样、数据质量监控等主要工作，同时兼有培训本队各类工作人员的任务。另外须设置审核员工作岗位，负责数据审核和质量控制。 
（3）访问员要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有耐心，入户调查时须两名访问员一起参与。 
4.做好调查数据采集、汇总和上报及工作总结。 
六、调查所需信息采集与上报 
本次调查采用“广东省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调查系统”）随机抽取家庭户。为确保家庭户随机抽取的原则和保证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各负责调查工作的抽样单位需按照要求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与上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将根据各地市抽样居（村）委所辖范围内的家庭户信息，按照系统抽样方法在“调查系统”完成调查家庭户的抽样，生成各地市抽样家庭户和替补家庭户名单。各地市需在4月30日前将地市抽样居（村）委所辖范围内的家庭户信息上报至“调查系统”（具体模板可在“调查系统”进行下载），按照系统抽样要求完成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的抽取，生成各地市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名单，并提交给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审核。 
七、调查方式与流程 
本次调查将使用“调查系统”完成抽样和数据管理，采用手机端电子调查问卷的方式完成问卷填写。 
（一）督导员在“调查系统”查看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名单，并与访问员一起按照该名单进行入户访问，按照方案中的“第五阶段抽样方法”要求，对符合条件家庭成员进行排序编号，并填写“家庭户成员信息采集表”（见附件），在调查系统上录入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数，生成随机数，拥有编号和随机数相同的居民即为该户调查对象，由访问员对该家庭成员展开调查。 
（二）访问过程中，督导员和访问员需按照系统中调查质量控制的需求完成 GPS 定位、录音、图片上传（包括1.调查对象所住门牌号或者与调查对象访谈照片；2.已完成的家庭户成员信息采集表照片）和签名等工作。 
（三）督导员和访问员完成数据采集后，质量监督员需利用“调查系统”对调查过程和数据进行审核。 
（四）督导员和访问员发现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无法进行调查，予以放弃调查。具体放弃条件见方案中“抽样家庭户、替补家庭户放弃原则”。 
（五）当督导员和访问员完成某个抽样居委（村委）完成所有抽样家庭户（包含放弃调查的抽样家庭户）调查，仍然没有达到至少完成 120 户样本量，且各年龄性别组别均为至少 10 户样本量的要求，可在调查系统申请启用该居委（村委）的替补家庭户，由地市负责人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替补家庭户调查。
八、主要工作进程 
（一）准备阶段 
1.制定并下发《湛江市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实施方案》。 
2.完成调查指标构建与论证，以及调查指标信、效度检验。 
3.完成数据采集与质量控制平台的研制以及工作手册的制作。 
4.各县（市、区）上报抽样调查所需信息资料，完成前期抽样相关工作。 
5.举办全市技术骨干培训班。 
6.各县（市、区）完成本地区《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实施方案》制定，以及调查队的组建。 
（二）数据采集阶段（2025年12月31日前） 
1.各县（市、区）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行确定调研开始时间，但必须在12月底完成全部调查工作。 
2.省调研组根据各地市的调查工作计划，组织人员到调查现场进行检查和指导。 
3.省调研组利用“调查系统”实时督导各县（区）数据采集的进度与数据采集的质量。 
4.市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对各县（市、区）完成的数据汇总、审核、验收等工作。
九、有关要求 
（一）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调查工作，将其作为提高全民健身科学决策能力和谋划全民健身未来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各项措施，严格控制时间进度，确保调查质量。 
（二）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要以此次调查为契机，推动全民健身科学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真正走深走实。各地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和居委（村委）的作用，依托多方力量，保障本次调查工作顺利完成。 
（三）抽样体系的建立主要依据各地市上报相关的信息 资料，请各县（市、区）遵照《工作方案》要求，指导参与抽样的调查队伍，完成相关信息资料的采集与上报，便于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按时完成抽样点的抽取。 
（四）严格工作计划、规范流程，切实做好数据等相关信息的保密工作。 
（五）加强调查期间的安全管理，预想预测可能风险源、管控点，做好安全应急预案，压实安全责任，严防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附件：1.县（市、区）任务分配表解析图
2.家庭户信息采集表
3.家庭户成员信息采集表
4.街道（乡镇）常住人口信息采集表
5.居委（村委）常住人口信息采集表













附件1
	县（市、区）任务分配表解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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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家庭户信息采集表

	序号
	地市代码
	地市名称
	区(县)
代码
	区(县)
名称
	街道(乡
镇)代码
	街道(乡镇)名称
	居(村)委代码
	居(村)委名称
	家庭户地址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附件3
	家庭户成员信息采集表

	地市：                                    区（县）：                                    街道（乡镇）：                   

	居（村 ）委：                                                       家庭户地址：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2003年 1 月 1 日前出生，且含该日期）
	是否被选为采访对象（是打“√”；否打“×”）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附件4
	街道（乡镇）常住人口信息采集表

	序号
	地市代码
	地市名称
	区（县）
代码
	区（县）
名称
	街道（乡
镇）代码
	街道（乡镇）名称
	街道（乡镇）常住人口数（单位：万人）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注：常住人口指当地居住满 6 个月以上




附件5
	居委（村委）常住人口信息采集表

	序号
	地市代码
	地市名称
	区(县)
代码
	区(县)
名称
	街道(乡
镇)代码
	街道(乡镇)名称
	居(村)委代码
	居(村)委名称
	居(村)委常住人口数(单位：万人)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注：常住人口指当地居住满 6 个月以上



